
批发和零售业统计
2025年年报及2026年定报培训

长宁区统计局



统计工作的意义

• 掌握家底
• 有助于摸清国家经济发展的家底

• 服务国家战略
• 更好的了解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为国家做出各项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 评估政策效果
• 为评估经济政策效果提供客观依据，有助于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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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数据核查情况



核查方式：

1、实地核查&“双随机”执法检查

2、企业自查

3、凭证核查



主要问题：

 1、预估后未及时在下月的累计数中进行调整

 2、将累计数据填到当月数，且自动计算生成累计数

 3、商品销售额未含税

 4、服务收入计入商品销售额

 5、漏填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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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对象、限额标准与上报时间



产业活动单位接受法人单位的管
理和控制，其所有产业活动单位
皆由该法人统一统计在当地。
包括：
    1.产业活动单位在外区的；
    2.产业活动单位在外省市的。

分公司一般为产业活动单位，
应由母公司统一报送在当地，
以免漏报。

子公司一般为法人单位，应
独立报送统计报表，母公司
不应包含子公司数据，以免
重复。

法人统计原则



批发和零售业限额标准

行业类别 统计指标名称 限额标准

批发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

零售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 500万元

 



    年报上报时间
     截止日期：2025年3月16日24时

表号 表名 报告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网上填报报送日期

101-1表 一套表调查单位基本情况 年报 辖区内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
法人
单位

3月16日24时前
网上填报

108表 企业组织结构调查表 年报

辖区内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且101-1表
212栏“本法人（视同法人）单位是否有下属产业
活动单位（分支机构、派出机构、分公司、分部、

分厂、分店等）”选“1.是”的填写本表

法人
单位

3月16日24时前
网上填报

E103表 财务状况 年报 辖区内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
法人
单位

3月16日24时前
网上填报

E104-1表
批发和零售业

经营情况
年报 辖区内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

法人
单位

3月16日24时前
网上填报

109表
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数字化

转型情况
年报 辖区内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

法人
单位

3月16日24时前
网上填报

110表
“一套表”单位数字经济活

动情况
年报

辖区内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中，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号行业小类和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的法人单位

法人
单位

3月16日24时前
网上填报

121表 企业创新情况 年报 辖区内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法人
法人
单位

3月10日24时前
网上填报

122表 创新调查企业家问卷 年报 辖区内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法人
法人
单位

3月10日24时前
网上填报



                             定报部分报表上报时间
• 定报基本每月1日开网

表号 表名
报表期

别
报送单位 报送单位 网上填报报送日期

基层定报表式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报表

E204-1表 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和库存 月报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 法人单位

2、10月月后6日，6、7、8、
11月月后7日，3、5、12月月后
8日，4月月后9日，9月月后12
日12时前网上填报，1月免报

MY211-1
表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
(分地区) 月报

有零售行为的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个
体经营户、非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

上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

法人单位、
产业活动
单位、个
体经营户

2、10月月后6日，6、7、8、
11月月后7日，3、5、12月月后
8日，4月月后9日，9月月后12
日12时前网上填报，1月免报

E203表 财务状况 季报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 法人单位 季后18日18时前网上填报

E210表 生产经营景气状况 季报 大型和部分中小型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 法人单位
一季度季后8日、二季度季后7日、
三季度季后12日、四季度季后8
日12时前网上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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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报表及指标说明



101-1表填报注意事项

   主要业务活动
    请企业具体填写一至三种最主要的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名称，按其全年营业收入所占份额从
大到小顺序排列。

    通过询问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判定，不要简单摘抄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应以企业的实际经营活
动为准，并区分批发和零售业务。填写时，按照“动词+（修饰性定语）名词”或“（修饰性定语）
名词+动词”的形式填写，动词用于描述业务活动的类型，名词用于描述商品或服务的名称。

    每一项业务活动单独填写。

    批发业一般应填“XX批发”，零售业一般应填“XX零售”，住宿业一般应填写“XX酒店/饭店/
旅馆”或“民宿/露营地服务”，餐饮业一般应填写“XX服务”。
    描述应尽量详细准确，例如：某化工产品销售企业主要销售精对苯二甲酸，该产品一定是批发给
其他企业用于生产经营用的“精对苯二甲酸批发”，不应该宽泛地填写为“化工产品批发”



ES1
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单位经营形式□  
1 独立门店      2 连锁总店（总部）     3 连锁直营店     4 连锁加盟店     9 其他  
连锁品牌（商标或商号名称）：                   （经营形式选2、3、4的单位填报）

非连锁经营的：1.独立门店（非连锁经营的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一般选此）
连锁经营：
经营同类商品或服务，使用统一商号的若干店铺，在同一总店的管理下，采取统一采购或
特许经营等方式,实现规模效益的组织形式。
连锁总店、连锁直营店、连锁加盟店（经营形式选择2、3、4的单位填报）
•以上三种连锁经营形式，需要填写连锁品牌：例如“麦当劳”、“苏宁电器”、“H&M”
•拥有多个品牌的连锁总店应填写全部品牌。

对于批发企业，设有独立的业务接待区域，应该选择“1.独立门店”，否则选择“9.其他”

101-1表填报注意事项



有店铺零售：

• 专业店：经营某一类或相关品类商品及服务的零售业态。如办公用品专业

店（office supply）、家电专业店（home appliance）、药品专业店

（drug store）、服饰店（apparel shop）、体育用品专业店（sporting 

goods store）和家居建材商店（home center）等。

• 品牌专卖店：经营或被授权经营某一品牌商品的零售业态。

101-1表填报注意事项



108表 企业组织结构调查表

指经营性产业
活动单位在全
年生产经营活
动中取得的收
入，是1-12月
全年累计的收
入

限事业、机关、
居村委会等非
经营性产业活
动单位填写，
企业不填写！！



业务表财务状况表



填报口径

• 以法人单位为报送口径，分公司必须
合并上报

计量单位

• 除人数以外，所有价值量指标的计量
单位均为“千元”

财务状况表——注意事项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财务状况年报：
E103表



填报口径

• 以法人单位为报送口径，分公司必须合并
上报

计量单位

• 除人数以外，所有价值量指标的计量单位
均为“千元”

同期数处理

• 系统自动摘抄“上年同期数”

• 新增入库企业或新增指标自行填报

财务状况表——注意事项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财务状况季报：E203表



财务状况表——
     累计折旧与本年折旧

累计折旧

• 指企业在报告期末提取的历年固定资产折旧累计数。

• 根据“累计折旧”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填报

本年折旧

• 指企业在报告期内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合计数。该指标不应为负数，如企业
发生固定资产清理、报废等，将清理报废前计提的折旧报上来。

• 根据“累计折旧”科目的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填报，或“财务状况变动表”
中的“固定资产折旧”项的数值填报。若企业执行2001年《企业会计制
度》，可以根据会计核算中《资产减值准备、投资及固定资产情况表》内
“当年计提的固定资产折旧总额”项本年增加数填报

常见错误：累计折旧 等于 本年折旧



财务状况表——利息收入与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指企业按照相关会计准则确认的应冲减财务费用的利息金额

•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利息收入”项目的本年累
计数填报

• 执行《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填0

• （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根据会计“财务费用”科目下“利息收入”明
细科目的本期发生额以正数填报，如果未设置该科目，填0（“利息收入”
明细科目本期发生额合计数在“借方”时，一般为负数。在填报时，应把
负号去掉，以正数填报。）

利息费用
   指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应予费用化的利息支出

•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根据会计“利润表”中“利
息费用”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 （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根据“利息支出”明细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填报

• 如果企业没有单独设立“利息收入”明细科目，应填报利息支出减利息收
入后的净额



财务状况表——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
营业收入

指企业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用权等生产经营活动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

• 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 根据“利润表”中的“营业收入”的本年累计数填报

营业利润

•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和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利润表” 中“营业利润”本年累计

数填报

• 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根据“损益表”中的“营业利润”、“投资收益”本

年累计数之和填报



财务状况表——应交增值税

应交增值税：按权责发生制核算企业本期应负担的增值税，有两种计算方法，可选其
一，一旦确定，原则上不得更改

• 方法一：根据本期会计科目“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出口退税”、
“简易计税”年初至期末贷方累计发生额，“进项税额”、“出口抵减内销产品
应纳税额”、“减免税款”年初至期末借方累计发生额，取值后按照下述公式计
算填报：

     应交增值税（本期累计发生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
出口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减免税款+出口退税+简易计税



财务状况表——应交增值税

应交增值税：

• 方法二：本期《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填报

•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免、抵、退应退税额+简
易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按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应
纳税额减征额－加计抵减额

• 加计抵减额=本期发生额-本期调减额（每个月都需计算）（附列4）

• 计算结果可以为负数

• 本期发生的进项税额全部参与计算，相当于不设置留抵



财务状况表——应交增值税

11-12+14+15+21+22-23-加计抵减额
加计抵减额=本期发生额-本期调减额（每个月都需
计算）（附列4）



财务状况表——
   从事批发和零售业活动的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指报告期内（年度、季度、月度）平均拥有的从事批发和零售业活动的人
员数。包括参加企业批发和零售经营活动的正式人员，劳务派遣人员和其他临
时人员。对于不属于与企业主营业务高度相关的活动，如利用本单位的车辆、
仓储等设施进行的运输、仓库活动，但主要为本企业主营业务活动提供服务的
人员，也视为直接从事主营业务活动人员。不包括在本企业领取工资、股息、
红利未参加主营业务活动的人员；不包括医疗、教育等为企业提供社会性服务
活动的人员。计算方法同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业务表

批发和零售业

• 年报：E104-1

• 定报：E204-1，MY211-1

指标口径

• 含增值税

• 计量单位：千元！千元！千元！

• 包含外省市的产业活动单位（分公司）

E104-1表新增指标：



商品购进额：指从本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购进（包括从国外直接进口）作为转卖或

加工后转卖的商品金额（含增值税），以及从本单位购进并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商品金额。本指

标反映批发和零售业单位从国内外市场上购进商品的总价。

 （1）从国内购进的商品，以进货全价计算商品购进，包括原始进价（或农副产品收购价）和购入环

节缴纳的各项税金（包括增值税）。

 （2）进口企业的购进额，应包括到岸价格（CIF）、进口关税、进口消费税及进口增值税。（注意

填写其中项：进口）

 （3）企业购进商品发生的购进折扣、退回和折让，冲减商品购进额。

 （4）收入的进口佣金冲减购进额。

 （5）商品购进额包括从居民收购的废旧商品；不包括企业为本单位自用而购进的商品。 

E104-1/E204-1表——指标解释



商品销售额
    指出售给本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的商品金额（含增值税），以及出售给本单位且开具
增值税发票的商品金额。在批发和零售业中，本指标反映国内销售的商品以及出口商品（注
意填写其中项：出口）的总价。 

商品销售额：

• 商品销售额是商品，不是服务。

• 销售额 = 批发额 + 零售额（注意区分批发额和零售额！）

• 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企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台（包括自建网
站和第三方平台）取得订单，对本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出售的实物商品金额（这一
项要注意，不能漏填！）



商品销售额 包括： 

 售给个人和社会集团消费用的商品；

 售给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国民经济各行业用于生产、经营用的商品，包

括售给批发和零售业企业作为转卖或加工后转卖的商品；

 对国（境）外直接出口的商品。【批发】

       出口的商品免增值税的，免税部分的商品销售额不含免除的增值税部分，即商品销

售额等于营业收入；如果是即征即退或先征后退或先征后返的，商品销售额应包含增值

税部分。

       一般情况下，增值税税率为13%。但以下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为9%：粮食等农产品、

食用植物油、食用盐；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气、煤气、石油液化气、沼气、二甲醛、

天然气、居民用煤炭制品；图书、报纸、杂志、影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饲料、化肥、

农药、农机、农膜。



商品销售额 不包括： 

 购货退回的商品；

 未通过买卖行为交付的商品，如因机构变动移交给其他企业（单位）的商品、借出
的商品、归还受其他单位委托代保管的商品、付出的加工原料和赠送给其他单位的
样品等；

 促销返券所销售的、不计入营业收入的商品；

 经本单位介绍，由买卖双方直接结算，本单位只收取手续费的业务；

 未发生所有权转移的商品预付卡销售，如加油卡；

 汽车维修、电话卡销售等服务性经济活动；

 出售本单位自用的固定资产；

 期货交易商品；

 未进入我国关境的转口贸易商品（新修订）



商品销售额——填报易错点：

1.法人企业填报商品销售额时，应包括且只能包括下属全部同行业及外省市产业活动单

位的数据：

      易错点（1）：漏填下属产业数据。

      易错企业类型：药品零售企业和便利店等。这类企业通常存在部分下属门店独立核

算、独立缴税的情况，无论下属门店是否独立核算、独立缴税，只要下属门店是其产业

活动单位，法人单位填报商品销售额时均应包括下属门店的数据。

                       

      易错点（2）：多报其他法人的数据。

      易错企业类型：（1）百货、商场、超市等企业出租柜台的销售。只要商场不将承

租商户的销售收入确认为自身的营业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其填报商品销售额时就不

应包括该商户数据。（2）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商品销售额——填报易错点：

2.商品销售额仅包括出售商品实现的金额，不包括开展其他非商品性活动实现的收入。

      易错点（3）：将服务性经济活动和出售本单位自用的固定资产的活动计为商品销

售。

      易错企业类型：汽车销售企业。汽车销售企业除销售汽车及零配件外，通常也存在

提供汽车维修、代办保险等服务活动，还存在出售试驾车的活动，这两部分均不属于商

品销售活动，实现的收入不应计入商品销售额。

（一般而言，试驾车属于企业的固定资产，而不是存货。因此，出售试驾车的收入不应

计入商品销售额。）



商品销售额——填报重点：

4S店如何填报销售额：

（1）如果商品销售收入和服务性收入单独核算（依据企业财务总账或明细账中可区

分），则商品销售部分填入商品销售额中，服务性收入（修理工时费）填入服务营业

额中。

（2）如果不单独核算，则依据企业财务账目（营业收入下面子科目的科目余额表、

或营业收入科目明细账等）填报，企业财务表中计为商品销售收入则填入商品销售额

中，企业财务表中计为服务收入则填入服务营业额中。

（3）如果通过财务账目无法区分的，可以依据业务系统中维修工单的材料费合计确

认为零配件销售额。



商品销售额——填报重点：

商场的统一收银方式

（1）销售企业（商场）将联营部分的销售额计入零售额，将与联营企业（柜台）结

算的金额计入商品购进额；

（2）联营企业将与销售企业结算的金额计入批发额。

      对于采用统一收银方式的百货等销售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

入》，采用联营经营模式的百货等零售企业收入确认原则由总额法变更为净额法。收

入确认原则更改后，其财务表E203的营业收入与业务表E204-1的商品销售额有较大

差异，联网直报系统会有C类审核错误，这个属于正常情况，只需在澄清说明中补充

说明即可。



商品销售额——填报重点：

贸易代理误填非自营部分的销售额

（1）贸易代理，即不拥有货物的所有权，为实现供求双方达成交易，按协议收取佣

金的贸易代理。贸易代理一般是指对外贸易代理。

（2）对于“贸易经纪与代理（5181）”行业的企业，不能将企业仅提供代理服务并

收取佣金的商品销售统计在内。

（3）若企业自身没有商品购销行为，则应以空表上报。

批发和零售业法人企业下属的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之间的商品交易，若开具了

增值税发票，则在商品流转统计报表中计算购进、销售和库存。否则，不进行计算。



商品销售额——填报重点（空转、走单、融资性贸易）：

“空转”贸易
指企业之间签订贸易合同但无实际商品或服务交割或流转的贸易行为。

主要特点：

 缺乏真实商业实质：在交易过程中，没有真实的商品或服务从卖家流转至买家；
货物贸易中的“空转”指一般没有真实的货物运输记录。

 资金循环：资金在交易双方之间循环流动，但未产生实际经济价值；资金流转速
度远超正常的贸易周期，买卖双方企业财务报表中应收账款与应付账款长期高度
匹配，缺乏真实结算需求。

 虚构单据：合同条款缺乏真实商业目的、不符合行业惯例；可能存在编造、伪造
或篡改单据的方式掩盖真实交易情况。



商品销售额——填报重点（空转、走单、融资性贸易）：

“走单”贸易
    指交易的单据（如合同、发票、提单等）被用于完成交易，而无实际货物交割的贸易形式，
表现为“走单、走票、不走货”，其本质是通过虚假贸易实现资金循环或虚增业绩。

主要特点：

 缺乏实物流转：商品没有实际转移控制权，始终由上游或关联方仓储企业控制，仅通过货

权凭证转让完成交易。

 单据与实际不符：合同条款单据上的交易内容与实际的商品不符，存在虚假或误导性的信

息；上下游企业间的单据流转与货物流转脱节。

 关联方交易：涉及的买卖双方可能是关联方或具有特定利益关系的上下游企业，却无合理

商业理由，有人为延长交易链条的情形。

 资金与单据不匹配：资金流动与单据上的交易内容不匹配，可能存在资金挪用或欺诈行为。



商品销售额——填报重点（空转、走单、融资性贸易）：

融资性贸易

    通常以贸易业务为名，以资金融通为实的贸易形式，商品成为出借资金的媒介或担保，是

一种无商业实质的违规业务，常见于大宗商品领域。

主要特点：

 缺乏真实商业性质：虚构贸易背景或人为增加交易环节。

 关联方交易：涉及的买卖双方均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或上下游之间具有特定利益关系。

 不承担货物转移风险:既不控制货物也不承担货物流转中的相关风险。

 提供资金：直接提供资金或通过结算票据、办理保理、增信支持等方式变相提供资金。



商品销售额——填报重点（空转、走单、融资性贸易）：

  空转、走单、融资性贸易的区别



商品销售额——填报重点 （仓单交易）：

  仓单是期货交易所、仓库或物流企业开具的凭证，证明特定货物已存入仓库。它既是货物所

有权的证明，也可用于转让或质押融资。仓单是保管人在与存货人签订仓储合同的基础上，

对存货人所交付的仓储物出具的，经背书可转让的，据以提取仓储物的权利凭证。仓单通常

分为标准仓单和非标准仓单。

主要特点：

 标准仓单是由期货交易场所指定交割仓库开具并经期货交易场所登记的实物提货凭证，其

生成和流转受《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法规严格监管。

 非标准仓单一般指未经期货交易场所登记注册，无法在期货交易场所进行交割的仓单，通

常由企业或仓库自行出具，用于记录货物存储情况的非标准化凭证。非标准仓单可根据交

易双方的特定需求协商制定，其格式、内容等方面存在个性化制定或特殊约定。



商品销售额——填报重点 （仓单交易）：

 从事仓单交易的企业是否属于批发和零售业？

 商品销售不包括期货交易商品。因此，若企业的主要业务活动为标准仓单交易，则该企业
不属于批发和零售业。

 若企业开展的非标准仓单交易活动围绕商品销售进行，则该企业归属于批发和零售业。企
业拥有非标准仓单所载商品所有权，且商品所有权发生转移并取得收款凭证时，确认商品
销售额。

 若企业的主业是以非标准仓单交易开展融资、金融投资等性质的业务，从中通过收取服务
费等方式盈利，则该企业不属于批发和零售业。



商品销售额——关于折扣折让

u 折扣销售是指销货方因购货方购货数量较大等原因而给予购货方的价格优惠，例如，购买
5件商品，销售价格折扣10%;购买10件商品，折扣20%等。销售额为折扣后的金额。

u 销售折让是指企业因售出商品的质量不合格等原因而在售价上给予的减让。销售额为折让
后的金额。

u 销售折扣销售折扣是指销货方在发生应税销售行为后，为了鼓励购货方及早支付货款而协
议许诺给予购货方的一种折扣优待，例如，10天内付款，货款折扣2%；20 天内付款，折
扣1%；30天内全价付款。销售折扣是一种融资性质的理财费用，因此，销售折扣不得从
销售额中减除，销售额为折扣前的金额。



商品销售额——关于积分抵现

u 积分抵现（包含纯积分兑换商品）是否计入销售额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原则上，积分兑换
部分的价值，如果企业能够确认为营业收入，则该部分应计入商品销售额。

    （1）抵现积分来源于商品销售企业（即销售企业自身的积分体系）。这类企业销售的商
品，其积分抵现部分一般不计入营业收入，因此，也不能记入商品销售额。
    （2）抵现积分来源于第三方。对于销售企业来说，其积分抵现部分具有一定价值，原则
上可以记入商品销售额。一般来说，这部分现金的补偿来源于第三方，通常以服务费（增值
税6%）的形式体现。



商品销售额——填报方法：
统计实践中，月报可以采用如下方法填报：

（1）如果企业有业务管理、财务管理、商业管理、收银管理等各类管理系统（例如用友、金蝶等），应优

先从管理系统中直接采集数据。每月采集数据时，应和上月采用同样的取数方式。从系统的同一菜单进入，

并采集固定指标的当月及累计数据，确保商品销售额口径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常见的数据来源包括销售明细账中的商品销售收入、利润表中的营业收入、科目余额表中的营业收入、

收银系统的汇总数据（剔除退货）等

u 利用销售明细账填报商品销售额时，应注意区分明细账是否含税。如果不含税的，还要加上销项税额。

销项税额一般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下。

     注意：对于有其他服务性收入（税率一般为6%）的企业，在汇总时注意做相应剔除，一般可以按照税率进行区分。

u 利用科目余额表中的营业收入填报商品销售额时，商品销售额即为“营业收入”与“销项税额”两个

科目的本期发生额之和。

    注意：如果营业收入的下级科目中有服务性收入相关的科目，应剔除后再进行计算。



商品销售额——填报方法：

u 利用科目余额表中的应收账款填报商品销售额时，应确认企业的收款方式是先货后款，且所有收入均

通过应收账款科目进行核算。

     注意：对于先货后款的，在购买方确认收货的情况下（例如购买方签字的收货单、销售结算单等），才能确认为商

品销售额。

u 利用利润表中的营业收入填报商品销售额时，应确认企业仅有实物商品收入且增值税税率单一，没有

其他服务性收入。商品销售额即为营业收入*（100%+税率）。



商品销售额——填报方法：
统计实践中，月报可以采用如下方法填报：

（2）在确认企业没有任何管理系统的情况下，可以利用税务相关资料及其他资料填报商品销售额。

u 对于仅有实物商品收入的企业，商品销售额即为营业收入加上销项税额之和。

      可以根据“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中的商品销售额（此处为不含税额），加上销项税额，作为统计报表

的商品销售额。

u 对于含有服务收入的批发和零售企业，可以根据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一）中“13%税

率的货物及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一行对应的“合计销售额”与“合计销项税额”之和作为当月商品销

售额（如下图所示）。附列资料（一）只有当月数，如果计算累计数，需要逐月累加。

注意：少数企业销售的商品可
能涉及其他税率（例如9%）或
免税，需要再叠加上该部分 。



商品销售额——填报方法：

u 对于批发企业，如果所有业务均开具了增值税发票，可以登录“国家税务总局电子发票服务平台”，

从“我要办税→税务数字账户→发票查询统计→全量发票查询”进入后，选取开票起止日期得到相应

的合计金额与合计税额。合计金额加上合计税额即为统计报表的商品销售额。

u 销售合同、销售出库单、销售对账单、收货回执单、收款凭证、收银小票流水等销售原始凭证及其汇

总数，在经过统计机构专业人员确认其来源可靠性和数据准确性后，可以作为商品销售额的填报依据。



批发额：指售给国民经济各行业用于生产、经营用的商品金额。包括出口

商品（出口给国外用于直接消费的也是批发）。

零售额：指售给个人用于生活消费和社会集团用于公共消费的商品金额。

不包括生产、经营、科研、投资用的商品。

E104-1/E204-1表——指标解释



举例1：

    A公司售给理发店的理发工具、毛巾等应作为批发

    A公司售给居民自用的理发工具、毛巾应作为零售

• 举例2：

     B公司售给企业生产经营用的大型客车应作为批发

     B公司售给企业接送职工上下班的大型客车应作为零售

批发额和零售额



• 统计上批发和零售是按照出售商品的用途来划分的

• 商品销售属于批发还是零售不能以出售的价格或者数量来区分。

• 有些商家设定了批发价和零售价，以此来界定批发或者零
售

• 有些商家一次性售出商品超过某个数量即作为批发，否则
就作为零售

• 以上两种划分方式都不是统计意义上的批发和零售。

批发额和零售额



以下销售属于批发：

1.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销售额一般算做批发额；

2.售给公共事业单位用于开展业务活动的商品，如售给消防部门的消防设施、售给气
象部门用的气象监测设备、售给民政部门救灾物品等；专用于科研的用品和设备；

3.售给城乡居民已确知是用于生产、经营的商品，售给各类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类
商品，如农机、农药化肥、农膜、种子饲料等商品；

4.售给企业单位生产用具及生产上专用的劳动保护用品；

5.售给医疗机构的中西药品、中药材和医疗设备器材；

6.木材及制品类、化工材料及制品类、金属材料类商品，以投资为目的商品（黄金、
收藏品等）；

7.煤炭及制品（生活用煤除外）、棉麻、机电产品及设备（摩托车除外）等商品用于
生活消费的部分很少，主要用于生产过程。



以下销售属于零售：

 1.个人购买用于自用;

 2.淘宝、京东、拼多多上的网店;

 3.售给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等用于非生产和非业务活动的办公用品、清
洁卫生用品、文体用品、针纺织品、防暑降温材料、供内部职工取暖用的设备和燃
料、供内部职工乘用的交通工具和油料等、用于职工福利的各种生活用品、日用品
及电子产品等；

 4.售给各类学校教学用的仪器、实验用品、各种教具、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等；

 5.个人购买的、量比较小、未开具发票或开具普通增值税发票的商品，但明显用于

生产（例如化肥、种子、饲料等）或经营（农机、重卡、铲车等）的除外



批发和零售业年末零售营业面积

1 .与零售额共同反映零售活动的经营效率；

2.用于本企业从事零售业务的对外营业的面积，不包含其办公用房、仓库、加工场地及对外出租场
地；

3.按年末实有建筑面积统计；

4.常见错误，批发业库房算做零售面积。   

注意：

     与行业代码、零售业态关联审核：批发和零售业企业必填（大于等于0），其中批发企业和无实
体零售企业可填0，批发业单位零售额大于零则面积应大于0，实体零售企业（正常运营且零售业态
中包含有店铺零售）应大于0

服务营业额 指批发和零售业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服务取得的收入（含增值税），包括贸易经济代理
服务、拍卖服务、汽车维修和装饰服务、商务服务、互联网交易平台服务、场地和商品租赁、商业保险销
售代理等。（反映行业融合发展新变化。商品流通以外所提供的服务活动取得的全价收入）

E104-1——指标解释



• 填写“E204-1表分类值交易情况”时，如果销售的产品无法确认属于哪种商品类值，请先与统计部门确
认。未经确认不能填到“其他类”中。

• 新入库不满一年的企业，如果同期处于正常经营状态，应如实填写同期数。

• 退货填报提示：

以往年度销售本年退货的不调整本年度数据；

本年本月销售本月退货的，调整本月和1-本月商品销售额及相关其中项；

本年以往月份销售本月退货的，仅调整本期报表中1-本月商品销售额及相关其中项，不对以往报告

期报表进行调整，但是统计联网直报平台会出现 “本月累计数不等于上月累计数与本月数之和”的

C类审核错误，此时，在澄清说明中如实描述具体原因即可。

E104-1/E204-1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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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2000

8

500 2500 
2400 

上月累计销售额 + 本月销售额 = 本月累计销售额
   2000  +  500  =  2500

2000  +  500  <>  2400
调整累计数会触发一个C类错误，请详细说明调整累计数的原因。

7月卖出商品的退货100千元
体现在累计数   

 



正确理解“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和商品零售额：

1.公共网络包括计算机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

2.以获取订单方式判定是否为互联网销售，付款可以在网上进行，也可以在网下进行（新

能源汽车：特斯拉、小鹏、理想、蔚来、极氪、岚图、腾势）

3.获取订单的网络交易平台应包括自建网站、APP等（i茅台）和非自营平台（第三方交易

平台，如天猫、淘宝、京东、抖音、快手、拼多多、微信小程序等）

4.内部网络交易不计算在内（如石油、烟草、微信群、朋友圈等）

5.支付程序不计算在内（支付宝、微信支付、京东支付、易捷支付等）

6.行业划分为互联网批发（5193）、互联网零售（5292）法人单位的相关电子商务指标不

应为0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分地区）(MY211-1表)

• MY211-1的去年同期数
可修改

• 该表的合计项要和
E204-1表的零售额合计
项保持一致。

（以2025年表式为示例，实际以平台为准）



04
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
• 本月数以实际营业额为准，不能采用本月累计数与上月累计数倒减的方
式。

• 上期数据有调整的企业，累计数不能自动计算，一定要手工如实填写

• 企业有预估数据情况的，累计数不能自动计算，一定要及时调整预估数
据

• 该表1月月报免报。企业在填报2月份报表时，需要填写2月当月数和1-
2月累计数，容易出现2月当月数不填或者2月当月数等于1-2月累计数
的情况。



如何看懂问题描述?

• 环比: 本月数与上月比

• 同比

本期同比:本月与上年同月比

2025年2月与2024年2月比

累计同比:1-本月与上年1-本月比

2025年1-2月与2024年1-2月比



审核说明填写案例
例1：C30005：零售额当月同比增速超过30%，请修改或填写原因。企业填写的说明如下：

1.公司管理更加完善，管理更加严格，销售人员实行优胜劣汰，使销售人员更加积极卖车；

2.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技术越来越完善，新能源的车型也越来越多，价格同比往年的价格更加容易让客户接

受，另外政府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使销量提升，从而使5月份零售额大幅提高。

 例2：C30017：零售额当月同比下降较多（降幅超过30%），请修改或填写原因。企业填写的说明 如下：

原因有三：

   1 .汽车行业总体不景气；

   2 .受进口汽车关税下降影响，客户观望的较多；

   3 .同价位的车型选择面较广，竞争激烈。

• 查询说明中不得出现“数据无误”、“数据已核实”、“与财务报表一致”等无

实质性内容的表述；



05
凭证要求介绍



一类凭证——具体要求：
 系统登陆入口(或登陆后的首页)截图，要能够显示所用系统名称或标识

u 如果所用系统名称或标识不够清晰（优先），可在其他截图上把所用系统的名称写上去；

u 通用系统或内部系统，也请标注清楚；

 登陆后的首页（或设置界面、或用户信息界面）截图，要能够显示企业名称

 填报数据（商品销售额、零售额、营业额）的取数界面截图

u 可以多张截图，要与统计报表中填报的数据一致；

u 如果能够显示含税收入的，可以直接用。如果是不含税收入，需要补充销售额的计算过程；

一般就是加上销项税额或直接乘以1.13；



一类凭证的数据来源：

 科目余额表中的营业收入（贷方发生额）、利润表的营业收入

u 加上销项税额的期末数

u 或者直接乘以税率（但要注意税率有不同的情况）



一类凭证的数据来源：

 销售明细账的贷方发生额

u 如果不含税，需要销项税额明细账

（一般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科目下）

u 如果有服务收入，要剔除



一类凭证系统：

业务管理系统：
u 大商数据系统“全渠道数据服务平台”
u 小算盘业务管理系统、管家婆业务管理系统
u 嘉元百货管理信息系统、SAP系统、BW系统
u 企云乐进销存系统、DMS业务系统、CMS系统
u SGMW营销服务系统、方象业务管理系统
u 京东五星电器集团统计系统
u 神州智工-创新无极限



一类凭证系统：

销售管理系统：
u 海典销售系统、金蝶精斗云云进销存销售系统、诺信手机销售软件

u 海尔易理货销售系统(进销存一体化）、中石油销售系统、IAC应收事务处理系统

u 连凯分销系统、天财商龙收银系统、思迅商云X销售系统、博优商贸通收银系统

u 聚商荟收银系统、智慧记星火销售系统、雨诺管理系统、奇瑞经销商交互系统

u E3SDMS系统、大众MEP系统、上汽通用管理系统、中财系统、蜘蛛系统

u 易特进销存普及版、浪潮易云进销存管理系统、骓云进销存管理系统

u 舒跃进销存管理系统、迷你云购销存管理系统、易恒ERP云进销存系统、泰格虎威商务管理软件

u 众马进销存系统、炬辉进销存管理系统、易企销销售管理系统、智管婆进销存管理系统

u 芯管家进销存管理系统、管理加云商进销存系统、管易通进销存管理系统

u 华易君安粮食收购管理系统、科管进销存管理系统、指尖进销存管理软件、小米零售通管理系统

u 云店商户平台、爱特云会员管理系统、能链团油商家版、全国统一卷烟订货平台

u 美矣云销售系统、智选云商、雨人G3ERP管理系统、盈会员管理软件系统、网聚商荟业务管理系统



一类凭证系统：

财务管理系统：
u 用友、合思、金财管家、金蝶EAS、鼎捷易成、速达3000、畅捷通T+、东软财务软件
u Xero、Wave、FreshBooksSAP财务软件、ORACLE财务软件、高信财务软件、诺诺云代账
u U8 cloud、海润财务软件、柠檬云、中煜、捷锐财税通小企业会计记账财务软件、好业财
u 高新金财通用管理软件、友强财务软件、JDE、浪潮GS cloud、金算盘、用友通、易代账
u 四方、PMS报表中心、简道云、经纬财云管理系统、富基融通商业管理系统、百旺软件
u 易商云POS、美团餐饮系统智能版、惠管家收银系统、银豹收银管理系统
u 爱宝美食云收银系统、掌柜智囊收银系统、聚来客零售掌柜系统 、零售掌柜v11收银系统
u 中仓收银系统、中仑收银系统、奥家收银平台、科脉收银系统、木瓜收银、通联收银宝
u 智海鲸收银系统、开博科技店铺收银管理系统、云小批前台收银系统、云账房财务软件
u 德立信前台收银系统、织梦人收银系统、智承超市收银管理系统、科奥餐饮收银助手系统
u 常旺云收银管理系统、淼迈云收银软件管理系统、天电收银系统、管家婆、柠檬云财税



一类凭证系统：

商业管理系统：
u 惠商+商业管理系统、思迅商业管理系统
u 国药控股药店云平台科脉智赢+商业管理软件
u 商祺V7商业管理系统、商海导航商业管理系统5.0
u 中伦零售商业管理系统、泰格至尊商业管理软件
u 金龙卡一卡通商务子系统、富友商户服务平台
u “荟品仓”管理系统、海信商定天下管理系统
u 科脉御商+商业管理系统、商友管理系统
u 众商汇管理平台、新零帮商业管理系统
u 元数科技创纪云、赢通A5小商通业务管理系统
u 百佳商业管理系统、汇鑫商业管理软件
u 了如指掌商业零售行业版、汉尼商业管理系统



一类凭证系统：

电商平台管理系统：
u 包括天猫、京东、抖音、快手、拼多多、小红书等网店管理系统
u 海信商城自研ERP管理系统
u 聚水潭、得物
u 美团、饿了么
u 唯品会、焕新生活
u 微信小程序、1688
u 泰购优选
u 万里牛电商软件



一类凭证系统：

收银系统：
u 收银系统：主要是零售、餐饮门店
u 客如云
u 思迅天店
u 惠管家
u 美团餐饮系统



二类凭证及数据来源：

 纳税申报表：销售额 + 销项税额

u 注意税率

u 注意是否有服务收入

 税务系统的“全量发票查询”：合计金额+合计税额

 财务报表（利润表、科目余额表、销售明细账）

 POS机流水明细单以及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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